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仅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涉及法律法规适用之目的，中国境内特指中国内地）现行有效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和现行有效的《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公

司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6 年 3 月 26 日、2026 年 4 月 30 日、2026 年 5 月 27 日分别刊登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com.cn）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6 年 6 月 2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com.c

n）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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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资料》； 

 

4. 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香港

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文件； 

 

7.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

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该等资料、材料不存在隐瞒记载、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

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

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

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

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

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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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

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

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决定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另行公布。 

 

2026 年 6 月 2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www.sse.c

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二）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 10 点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

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广场 A 座二层多功能厅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蔡希良先生主

持。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

与《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

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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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人股东的

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授权委托

书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323,53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66298%。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

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87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4,383,54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263168%。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88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4,386,044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176%。 

 

根据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文件，参与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 H 股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763,901,173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 9.778631%。 

 

综上，现场及网络合计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86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22,161,817,2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08097%。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

部分董事以及本所律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参与本次股东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前述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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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

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

决由股东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二）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按

照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2,148,483,069 99.939833 596,158 0.002690 12,737,990 0.057477 

 

2.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22,139,485,147 99.899232 9,599,780 0.043317 12,732,290 0.057451 

 

3.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2,158,564,765 99.985324 603,902 0.002725 2,648,550 0.01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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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中小投资者 74,099,642 99.614979 237,902 0.319821 48,500 0.065200 

 

4.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

计 
21,898,806,777 98.813227 259,131,890 1.169272 3,878,550 0.017501 

中小投资

者 
62,353,697 83.824456 11,883,147 15.974969 149,200 0.200575 

 

5.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2,156,586,487 99.976398 2,558,080 0.011542 2,672,650 0.012060 

中小投资者 74,088,302 99.599734 226,142 0.304011 71,600 0.096255 

 

6. 《关于<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2,158,918,665 99.986921 215,002 0.000970 2,683,550 0.012109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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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